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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简介



条例简介

 于2002年7月3日获立法会通过

 于2007年7月1日正式生效

 目的:

针对火灾的威胁，

向综合用途建筑物及住用建筑物的占用人、

使用人和访客提供更佳保障



由消防处及屋宇署共同执行

消防装置及设备 消防安全建筑工程



监管范围

综合用途建筑物

住用建筑物(高于三层)

1987年3月1日或之前建成; 或于1987年3
月1日或之前首次呈交建筑图则作审批的
综合或住用建筑物; 

本条例不适用于依据《建筑物条例（新
界适用）条例》（第121章）而建成的建
筑物



消防安全规定

拥有人及/或占用人须提供的消防装置及设
备包括:

自动喷洒系统

消防栓及喉辘系统

手控火警警报系统

紧急照明

机械通风系统的自动停止装置



根据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

(1994年版)



条例的实施与执行
首阶段

巡查约10,000幢受条例监管的综合用途建筑物

第二阶段

巡查约3,000幢受条例监管的住用用途建筑物，
并于完成首阶段的巡查后开始

目前以每年完成巡查400幢目标楼宇为目标

已完成7,960* 幢目标楼宇的巡查

已向5,589* 幢目标楼宇的拥有人/占用人发出
消防安全指示

*截至30.4.2016



条例的实施与执行

 屋宇署每月拟定巡查目标楼宇的名单

 两个部门的相关个案主任会拟定日期前
往该些目标楼宇进行联合巡查，并就各
自所负责的范畴进行视察。

 根据视察结果及《条例》之要求，两个
部门会各自拟备「消防安全指示」

 消防处连同其所拟备的「消防安全指
示」、注释文件及其他附件一并寄给楼
宇拥有人/占用人



条例的实施与执行

 「消防安全指示」列明建筑物内需提供或
改善的消防装置及设备

 工程必须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，并
在工程完成后向消防处呈交「消防装置及
设备证书」(FS251)

 消防处进行验收，确定所有「消防安全指
示」内的规定已获遵从，并以信件通知拥
有人/占用人



刑罚

拥有人或占用人无合理辩解而没有遵从
消防安全指示，即属犯罪，一经定罪，
可处第4级罚款($25,000)，并可就该指
示持续未获遵从的每日(不足一日亦作一
日计算)另处罚款$2,500



业主遇到的困难

统筹问题

财政困难

楼宇建筑结构及空间限制



业主遇到的困难

统筹问题
没有成立大厦业主立案法团

大厦管理问题/业权分散

业主间欠协调或沟通



业主遇到的困难

财政困难



业主遇到的困难

楼宇建筑结构及空间限制



如何协助业主遵从消防安全指示

在不损害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，
以灵活而务实的方式

执行《条例》的要求



如何协助业主遵从消防安全指示

现时主要循以下三方面向楼宇业主
提供协助:

统筹方面

财政方面

技术方面



统筹方面的协助

为加强对旧式楼宇业主的支持，民政事务
总署近年推行多项措施包括「大厦管理专
业顾问服务计划」、「居民联络大使计划」
和「顾问易」大厦维修咨询服务计划，进
一步为法团及旧楼业主提供专业意见及支
持服务，全方位提升大厦管理及维修工作



统筹方面的协助

消防处及屋宇署会把没有业主立案法团的目
标楼宇之名单交予民政事务总署，以协助有
关楼宇之业主成立法团，并向他们提供意

个案主任亦会应业主的邀
请联同当区民政事务处的
人员出席会议，以协助业
主筹组法团及向他们解释
「消防安全指示」的要求
及可行方案



统筹方面的协助

就个别个案派员与有关业主及其聘请的合
资格人士或消防装置承办商会面，向他们
解释「指示」所规定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
的要求，与他们讨论执行方面的细节，并
协助他们解决工程上可能遇到的问题



财政方面的协助

政府、房协及市建局为有需要的业主提供多
项财政支援计划



财政方面的协助

楼宇维修综合支持计划(市建局)
个别业主
家居维修免息贷款
业主立案法团
筹组业主立案法团资助
公用地方维修津贴*

* 必须以公开招标形式聘任认可人士或专业顾问为大
厦全面勘察及统筹维修工程，并在未聘请有关人士
前递交申请



财政方面的协助

樓宇安全贷款计划 (屋宇署)
需提交工程建议书的报价单/标书/合约副本

根据各项目提交的报价定出合理的贷款额

个别单位-需在工程展开前递交

公用地方-需在工程完成前递交

长者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(香港房屋协会)

持有效香港身份证，年满60岁

自住业主



技术方面的协助

在不损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，以灵活
和务实的方式处理每宗个案

业主需要委任认可人士或注册结构工程师，
为该楼宇进行结构评估，提出可改善消防安
全的建议

根据个别实际情况，以及业主及/或占用人
（包括其委任的认可人士或顾问公司）提交
的数据，合理地弹性处理部分规定或考虑接
受业主及/或占用人提出的替代方案



实例:

若楼宇靠近紧急车
辆通道

楼高不超过6层

消防处可豁免安装
消防栓系统，容许
业主只安装消防喉
辘系统，以及将消
防水缸的容量减至
2,000公升



实例:

若楼梯空间不足(例
如梯间非常狭窄)

可容许业主安装较短
的喉辘胶喉，以及可
于较高位置安装消防
喉辘，以减小占用空
间



实例:

假如建筑物有弃置水缸，在水务署不反对
的前提下，接受将弃置水缸改装成消防水
缸



实例:

楼宇的「非住用用途」
部分位于低层

接纳一套折衷式花洒系
统，其水源由街喉直接
供应

以免却安装消防水缸和
消防水泵的需要



组织业主立案法团

结构评估

贷款及津贴申请

图则审批

招标工作



消防安全指示延期

执行当局会根据他们提供的理据及/或工
程的规模等，考虑合理地延长他们遵从
「消防安全指示」的期限



消防安全指示延期申请

需于消防安全指示指明遵从的限期前提交

由建筑物的拥有人/业主立案法团提出申请

获拥有人/业主立案法团授权的代理人亦可提出

申请

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

认可人士

顾问公司

无需重复提交申请；提交申请的次数不会影响审

批的结果



消防安全指示延期申请

可经邮寄、传真或于办公时间递交本课
办公室

所需文件
有关申请理由及相关文件
授权书/合约

审批结果会以信件回复申请人及该建筑
物的拥有人/业主立案法团



总结

为提升私人楼宇的消防安全

不时检讨有关措施，酌情弹性处理规定的情
况，协助有确实需要的业主遵从指示

透过不同的资助、贷款计划，解决业主的财
政困难

在不损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，以灵活
和务实的方式处理每宗个案



www. hk f s d . g ov. hk





-完-


